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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函
地址：81170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00號
聯絡人：王世文
聯絡電話：07-3611212　分機：452
傳真：07-3654191
電子郵件：wsw@bip.gov.tw

受文者：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北分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日
發文字號：經園環永字第11500116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A13080000G_1150011670_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防範登革熱疫情擴散，請各單位加強權管場域之環境巡

檢，落實防治作業並澈底清除病媒蚊孳生源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經濟部115年5月27日經秘字第11500625710號函轉環境

部115年5月26日環部授管字第1157112273號函辦理（檢附

原函影本）。

二、因時值炎夏多雨季節且境外移入病例持續增加，為避免登

革熱疫情擴散，請各單位就轄管之空地、空屋、營建工地

等場域主動定期進行環境管理，並於雨後加強高風險場域

巡檢，嚴格落實「巡、倒、清、刷」原則；另請強化登革

熱防治衛教宣導及第一線執勤人員之個人防護措施，以維

護人身安全並降低登革熱傳播風險。

三、如所轄場域發生確診個案，請立即加強環境孳生源清除並

執行化學防治（噴藥）等緊急防治作業，環境部將不定期

針對確診個案所在地進行現場查核。

正本：本局各分局
副本：本局開發營建組、投資服務組、環安勞動組、人事室、秘書室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50003647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北分局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6/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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